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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號：51430 
頁次：1－1 

一、請說明預告登記之要件，又其效力為何？有何例外之規定？（25 分） 

二、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時，有關租金及擔保金限制之規定為何？又房屋租用

發生爭議時如何處理？請依土地法之規定說明之。（25 分） 

三、土地複丈時，有關埋設界標之規定為何？又土地複丈時，在何種情況下

應先辦理地籍調查？請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詳細說明之。（25 分） 

四、請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，說明戶地測量採數值法時，其作業方法

及測量方法。（25 分） 


